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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
标 准
。

职业性急性拟除虫菊醋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

D ia g n o s t i c c r i t e r ia a n d P r in c iP le s o f

m a n a g em e n t o f o c C u P a t io n a l

职业性急性拟除虫菊醋中毒是由于短期内密切接

触较大量的拟除虫菊醋类杀虫剂所致的以神经系统兴

奋性异常为主要表现的全身性疾病
。

1
.

诊断康娜

根据短期内密切接触较大量拟除虫菊醋 的 职 业

史
,

出现以神经系统兴奋性异常为主的临床表现
,

结

合现场调查
,
进行综合分析

,

并排除有类似临床表现

的其它疾病后
,

方可诊断
。

尿中检出拟除虫菊醋原形

或其代谢物可作为接触指标
。

2
.

诊断及分级标准

2
.

1 观察对象

接触后出现面部异常感觉 《烧灼感
、

针刺感或紧

麻感 )
,

皮肤
、

粘膜刺激症状或接触性皮炎而无明显全

身症状者
。

2
.

2 轻度中毒

出现明显的全身症状包括头痛
、

头晕
、

乏力
、

食

欲不振及恶心
,

并有精神姜靡
、

呕吐
、

口腔分泌物增

多或肌束震颇者
。

2
.

3 重度中毒

除上述临床表现外
,

具有下列一项表现者
,

可诊

断为重度中毒
`

a
。

阵发性抽抽 ,

a c u t e P y r e t h r o i d s Po i s o n i n g

b
。

意识丧失 ,

c
。

肺水肿
。

3
.

洽疗原则

3
.

1 立即脱离现场
,

有皮肤污染者应即用肥皂水

或清水彻底冲洗
。

3
.

2 观察对象应立即脱离接触
,

严密观察
。

必要

时可给予对症治疗
。

3
.

3 急性中毒以对症治疗为主
。

重度中毒者应加

强支持疗法
。

4
.

劳动挂力鉴定

一 “

一
’

一

、
一~

您
4

.

1 轻度中毒多于 1周内恢复
,

治愈后可从事原

工作
。

4
。

2 重度中毒者根据病情安排休息
,

治愈后可从

事正常工作
,

但应调离拟除虫菊醋作业
。

5
.

位康检密的典求

拟除虫菊酸作业者作就业前体检
,

常年作业人员

每年定期体检一次
。

季节作业人员
,

作业结束后体检

一次
。

6
.

职业撰忌证

a
。

周围及中枢神经系统器质性疾病 ,

b
。

暴璐部位的慢性皮肤病或有严重过敏性皮肤

病史者
。

附 录 A

正确使用标准的说明

(参考件 )

A
.
1 本标准的适用范围

本标准适用于拟除虫菊醋类杀虫剂 (如 澳 银 菊

醋
、

戊氰菊酷
、

氯氰菊酷等 ) 引起的急 性 中 毒
。

生

产
、

分装及喷洒拟除虫萝醋类杀虫剂的作业人员皆为

密切接触者
,

但职业性急性中毒多发生于施药员
。

口

服中毒者亦可参照本标准
,

其首发症状多为恶心
、

呕

吐及上腹部疼痛
,

而部异常感觉较为少见
。

A
。

2 拟除虫菊醋类杀虫剂的不同品种对职业接触者

引起的不 良反应和中毒症状基本相似
。

接触后不良反

应中以面部异常感觉最为常见
,

其机制可能与面部感

觉神经末梢兴奋性增高有关
。

污染粘膜 `如眼部
、

会

阴部 ) 可引起局部红肿
,

部分人皮肤可出现红斑
、

丘

疹或大泡
。

这些表现与是否中毒并不一定相关
,

必须

以全身性表现结合职业史
、

现场调查及有关检验等资

料综合分析后
,

才能作出正确诊断
。

A
.

3 轻度急性中毒的周身症状虽以神经系统症状为

主
,

但缺乏特异性
,
一般于脱离接触并休息 2 ~ 6 天

后都可恢复
。

在诊断上需与上呼吸道感染
、

中暑
、

食

物中毒或其他农药中毒等疾病鉴别
。

A
.

4 轻度中毒时出现肌束震颊及重度中毒者出现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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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性抽盾皆为中枢神经兴奋性增高的表现
。

如有条件

时
,

可作肌电图检查或脑电图检查观察有否肌肉或脑

内的重复放电
,

但如结果阴性
,

不能排除中 毒 的 诊

断
。

A
.

5 拟除虫菊醋在人体中代谢与排泄均甚快
。

接触

后24 小时内留尿
,

用气相色谱法检测戊氛菊醋原形含

量或用高压液相色谱法检侧尿中澳氛菊醋代谢物二澳

酸可作为接触指标
。

检出量与接触者的反应尚未发现

动 有平行关系
。

A
.

6 拟除虫菊醋遇碱可分解
,

因此对污染的皮肤应

尽可能用肥皂水冲洗
,

对口服中毒者亦宜以 2 ~ 4 %
` 碳酸氢钠液或清水彻底洗胃

。

本病经支持及对症治疗

后一般预后较好
。

A
.

7 重度中毒时意识障碍的判定参照 《职业性急性

一氧化碳中毒诊断标准及处理原则 》 附录 人 有接触

性皮炎者参照 《职业性接触性皮炎诊断标准及处理原

则》 处理
。

6 3

A
.

台 对因混用拟除虫菊醋及有机磷农药发生急性中

毒者
,

如辨明已有急性有机确中毒的征象 (如幢孔缩

小
,

全血胆碱醋酶活性降低 ) 时
,

应先按急 性 有 机

礴中毒进行处理
,

而后给予对症治疗
。

如不能排除急

性有机碑中毒时
,

可用适量阿托品试验治疗
,

密切观

察治疗反应
。

对重度拟除虫菊醋中毒出现肺水肿者可

用少量阿托品治疗
,

但应注意避免过量造成阿托品中

毒
。

附加说明
:

本标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提出
。

本标准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

研究所负责起草
,

河北省职业病防治研究所
、

南京医

学院附属医院及辽宁省劳动卫生研究所参加研制
。

本标准于 l e 8 8年 10 月由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

二届三次职业病诊断标准分委员会审议通过
。

本标准由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劳动卫生与职业病

研究所负责解释
`

对合成3
,

3
,
一二氯联苯胺工人的健康调查

长春市第二 医院职业病科 周凯辉

吉林省农安县卫 生防疫站 唐永川

李志儒

李德芳

在合成 3 , 3 ,-二抓联 苯 胺 (3 , 3
’ 一
二 D ic ih o or b即

z i id 巨 e , D C )B 过程中
,

原料邻硝基氛苯
、

中间产

物邻抓苯胶可影响人体健康
。

为此
,

我们对某厂合成

D C B 的工人进行了调查
。

结果如下
:

一
、

基本情况 该厂 198 6年底投产
,

日产50 公斤
。

各工序均在一个约 50 0nI
, 的厂房内进行

,

无排风装

置
。

工人 24 小时三班制
,

无特殊个人防护
。

车间空气

中邻抓苯胺浓度为 0
.

11m g / in
, 。

. 二
、

临床表现 从事D cs 生产工人 40 例中出现尿

路刺激症状 了例
、

腰痛 8例
、

皮肤搔痒感 3 5例
、

皮疹

30 例
、

咳嗽 10例
。

实验室检查
:
肝功

、

脱落细胞
、

血

沉均在正常范围
。

有 2 例尿中出现少量白细胞
,

2 例

尿红细胞满视野
、

白细胞 2 ~ 3 / H p
、

蛋白 ( + + )
。

而对照组的40 名非生产 D C B 工人无一出现尿路刺激

症状
,

可见
,

D C B 工人尿路刺激症状明显高于 对 照

组
。

曾收治 D C B 合成工出现血尿 1例
,

可能与接触

邻抓苯胺
、

邻硝基氯苯有关
。

本组工人最突出的临床

表现为接触性皮炎
,

发病时间为 1 星期~ 1个月
,

病

程 3 天一 3 个月
。

皮损好发部位为颜面
、

四胶暴派部

位
,

皮损呈散在或成片之红斑
、

水肿
、

丘疹
,

脱离接

触或中药对症治疗后减轻或痊愈
。

所发生的皮炎可能

与操作工缺乏个人防护有关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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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
,

并兼任所长
,

为全面规划和推动全市的职业病防

治工作奠定了基础 (上海市职防所现改名为上海市劳

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 )
。

1 9 6 3年徐瑞和教授调至原上海第二 医学院任卫生

学教研室副主任
,

为建设教研室
,

培养青年教师和劳

动卫生骨千蝎尽心力
。 “

四人帮
”

粉碎后
,

为争取损

失的时闻
.
在科研和教育工作上做了许多工作

,

并多

方关心帮助中
、

青年师资的成长
。

晚年担任联合国世

界卫生组织 (W月 O ) 职业病合作中心学术顾问
,

上海

市劳动卫生职业病防治研究所顾问
。

他参加 编 写 的

《 卫生学辞典》 获卫生部 1 98 5年科技成果奖
。

徐瑞和教授一生尽瘁于卫生医药事业
,

在党的领

导下忠心耿耿地为人民服务
。

但是他还没有充分发挥

他的经验和才能
,

过早地逝世
,

是我国劳动卫生和职

业病科学的重大损失
。


